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粉尘作业工人确诊为尘肺病后 , 需要进行肺代偿功能的

评定 (功能诊断), 以便为该患者的劳动能力鉴定提供依据。

此项工作涉及到患者的切身利益和用人部门对劳动力的安置 ,

目前是由社会保障和劳动部门负责实施。

肺代偿功能评定应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 、 X线检查 、 肺功

能测定及有无并发症等进行综合分析 , 以作出正确的评价。

1　临床表现

气短 (呼吸困难)、 胸痛 、 咳嗽 、 咯痰 、 无力等是尘肺病

患者的常见症状 , 这些症状均无特异性 , 其中以气短最为常

见 , 也是最早出现的症状 , 并随尘肺病变的进展而出现进行

性加重 , 因此将气短做为临床表现的指标最具代表性。 国内

外对气短的评定有多种分级方法 , 1996 年由劳动部 、 卫生部

共同颁布的 《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》 中将气

短分为 4级 , 见表 1。

表 1　气短 (呼吸困难)的分级

分级 判定条件

0级 无气短

1级 在平地步行无气短 , 登山或上楼时呈现气短

2级 平路快步行走出现气短

3级 平路步行即有气短

4级 稍活动 , 如穿衣 、 谈话即有气短

　　必须指出的是气短是主观感觉 , 受主观因素影响。 但总

的来说与肺功能测定结果有平行一致的关系 , 见表 2。

表 2　尘肺患者气短与肺通气功能的平行比较

气短
分级

判定条件 例数
FEV1 均
值 (L)

VC均值
(L)

符合率
(%)

0级
正常活动时无气短 ,
只在剧烈活动时发生

12 3.27 3.81 83.3(10/12)

1级
用平常步伐快走 , 登
上二层楼梯时有气短

28 2.67 3.34 89.3(25/28)

2级 步行时出现气短 20 1.78 2.70 80.0(16/20)

3级
从事日常生活活动
(如穿脱衣服 、 大小便
等)出现气短

14 1.28 2.14 85.7(12/14)

4级
静坐不活动时就出现
气短

6 0.73 1.46 100.0 (6/ 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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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　胸部 X线检查

大量观察证明随尘肺病变进展 , 肺功能损伤也相应加重 ,

在一般情况下 , 随着尘肺期别的增高 , 肺功能也相应地减低 ,

X线改变与肺损伤之间呈一定的正比关系。但单纯根据胸部 X

线改变对确定肺损伤和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并不可靠 , 原因是:

(1)X线为病理改变的反映 , 并不能完全反映功能损伤和功能

代偿情况 , 如可以见到Ⅰ 期患者气短明显而Ⅲ期患者反而气

短不明显 , 说明两者有时不一致;(2)不同的尘肺患者可有

严重程度不同的并发症如肺气肿 、 慢性支气管炎 、 哮喘等 ,

这些改变不能全部从尘肺 X 线分期反映出来 , 而可以在总的

肺功能损伤程度上反映出来;(3)石棉肺的肺功能损伤出现

往往早于 X线表现。

3　肺功能测定

肺功能测定是评定肺代偿功能的重要客观手段 , 也是一

种无创伤的检查方法。

肺功能包括通气 、 肺泡内气体分布 、 弥散 、 血气分析 4 大

部分。在进行尘肺代偿功能评价时如果采用这四部分的全部

指标当然比较全面 , 但从现实意义及可行性来考虑 , 如果采

用其中一些指标就能基本满足代偿功能评定和劳动能力鉴定

的要求 , 那便是最理想的。 根据许多单位的实际经验 , 目前

较为常用的肺功能测定方法及指标如下。

3.1　通气功能测定

VC 、 FVC 、 FEV1 、 FEV1/ FVC% 4 项通气功能指标 , 是反

映肺容量和动态气流量的灵敏 、 简便 、 可靠的指标 , 只要有

严格的质量控制 , 基本上可以反映尘肺患者肺功能改变情况。

这 4项指标与 13 项指标包括 DLCO、 RV 及血气分析的对比结

果 , 约 80%的尘肺病患者两者基本符合。

通气功能指标是评价早期尘肺病人肺功能损伤程度和代

偿功能分级的基本依据 , 总的说来较残气 、 DLCO 、 血气分析异

常出现为早 , 敏感性好。动脉血气分析主要对晚期尘肺病人

的病情变化 (呼衰分型 、 气体代谢障碍)和预后判断有重要

参考价值。

通气功能测定是一种用力呼气试验 , 需要受试者配合 ,

不能完全除外受试者主观意识干扰。 区别真伪的方法为:(1)

重复测定该项指标的测定值 , 波动范围应<10%;(2)具体分

析各指标间的关系 , 如 FVC 值与 VC 值应相仿 、 FEV1 与 MVV

值有平行关系。

最近发明一种脉冲震荡肺功能测定仪 , 其原理为通过肺

脉冲震荡技术产生外源性震荡力来反映计算呼吸系统的通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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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和气道阻力 , 可完全排除测试者主观意识的干扰。 重症

病人 、 小儿也可进行测试。因此更适合职业性肺病患者的劳

动能力鉴定。但所用指标与目前所用的肺功能测定指标不一

样 , 在尘肺病人劳动能力鉴定上的应用尚待研究。

3.2　小气道功能测定

小气道功能测定条件敏感 、 易变性大 , 如短期吸烟 、 环

境污染等都可影响其测定值 , 因此不能作为尘肺的代偿功能

评定指标。

3.3　肺功能损伤分级

1996 年劳动部 、 卫生部颁布的 《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

程度鉴定标准》 中 , 将肺功能损伤程度及各测定指标做了明

确规定 , 参见表 3。

表 3　肺功能损伤分级

损伤程度 FVC FEV1 MVV
FEV 1/FVC

(%)

RV/TLC

(%)
DLCO

PaO2

(kPa)

PaCO2

(kPa)

(A-a)O2

(kPa)

正　　常 >80 >80 >80 >70 <35 >80

轻度损伤 60～ 79 60～ 79 60～ 79 55～ 69 36～ 45 60～ 79

中度损伤 40～ 59 40～ 59 40～ 59 35～ 54 46～ 55 45～ 59

重度损伤 <40 <40 <40 <35 >55 <45 4～ 8 6～ 8 >9.3

　　注:FVC 、 FEV1 、 MVV、 DLCO为占预计值%。

3.4　心肺功能综合评价

单独评定肺功能不如同时测定心肺功能 , 进行综合评价

更为理想。因为心肺功能相连 , 互为因果 , 互相影响 , 目前

已有全自动测定心肺功能仪 (运动肺功能), 如日本 、 加拿大

等国已采用综合测定心肺功能作为评定尘肺病劳动能力鉴定

和职业赔偿的依据。

4　肺功能质量控制

为了保证测定结果的准确可靠 , 必须进行严格的质量控

制 , 对测试仪器的性能 、 操作程序以及操作人员和受试者均

有一定的要求。

4.1　对操作人员的要求

(1)相对固定 , 熟悉性能 , 并掌握呼吸生理的基本知识;

(2)每一项指标测定前 , 应向受试者详细解释测定要求 , 并

进行示范 , 取得受试者密切配合;(3)肺通气功能及肺容量

的主要测定指标 , 应重复测定 1 ～ 2 次 , 每次误差范围<5%;

(4)严格掌握禁忌证 , 如咯血 、 活动性结核 、 严重的心血管疾

病和明显的呼吸困难患者均不应进行肺功能测定;(5)受试

者受试前应安静休息 , 避免紧张;(6)吸烟者测试前半小时

停止吸烟;(7)近期患感冒者 , 应痊愈后再进行测试。

4.2　对肺功能仪器及测定现场环境要求

(1)肺量计筒容量应>7 L;(2)肺量计容量积聚至少达

10 s; (3)肺量计流速应在 0 ～ 14 L/ s , 阻力应<1.5cmH2O/

(h.s);(4)测试现场应保持安静 , 避免噪音;(5)室温宜保

持在 20～ 28 ℃, 过高或过低均可对测试产生一定影响。

5　并发症

尘肺病并发症多 , 除肺结核外 , 常见的还有肺气肿 、 肺

部感染 、 气胸 、 肺心病 、 肺癌等 , 在劳动能力鉴定标准中只

考虑活动性肺结核 , 其他并发症没有考虑。这些并发症对肺

功能的影响 , 反映在呼吸困难程度及总体肺功能测定中。

6　尘肺病伤残分级标准

根据 1996年劳动部 、 卫生部颁布的 《职工工伤与职业病

致残程度鉴定标准》 中关于职业性肺部疾患伤残程度分级的

规定 , 现将尘肺患者伤残等级标准与各项评定指标的关系归

纳如下 , 见表 4。

表 4　尘肺患者伤残等级鉴定标准

尘肺

期别

肺　　功　　能

正常
轻度

损伤

中度

损伤

重度

损伤

呼吸困难

1级 2级 3级 4级

合并活动

性肺结核

Ⅰ期 七 六 四 四　 三

Ⅱ期 四 三 三　 三

Ⅲ期 三 二

7　存在问题

近年来在各地进行尘肺病人的代偿功能评定和劳动能力

鉴定中发现现行的 1996 年 《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鉴定标准》

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 , 主要有:(1)关于活动性肺结核的

界定 , 单凭 X线胸片评价有无活动性肺结核 , 有时比较困难 ,

应结合临床痰结核菌的检查和皮肤结核菌素试验 (PPD试验)

来综合考虑。另外通过抗痨治疗 , 结核病变可由活动变为稳

定 、 好转 , 甚或痊愈 , 这样就会给评残带来一些麻烦 , 因此

这些问题如何处理 , 应加以必要的说明和补充。 (2)尘肺病

人伤残等级最高为二级 , 无一级。 由于一些严重的尘肺病人

特别是具有严重的并发症时 , 其病情严重程度丝毫不比严重

工伤造成残废 (如高位截瘫 、 脑外伤等)的程度为差 , 因此

尘肺病人最高伤残级别应该评定为一级。 (3)尘肺患者不论

是Ⅰ期或Ⅱ期合并活动性肺结核均属三级 , 似不合理。二者

应有区分。 (4)尘肺病人常见和重要的并发症除活动性结核

外 , 尚有肺气肿 、 肺部感染 、 气胸 、 肺心病 、 肺癌等 , 这些

并发症多数是不可逆的 , 是否在评定伤残等级时也应考虑。

(5)石棉肺患者的肺功能损害早于胸部 X线改变 , 特别是弥

散功能 (LD co)的异常早于通气功能的改变 , 是否应该规定

石棉肺患者必须测定弥散功能 , 值得考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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